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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不少大户型暖气房忙转租
面积大，供暖费高，租价有所下降仍少人问津

本报聊城 10 月 29 日讯(记者
谢晓丽) 还有半月就到了供暖

季，29 日，记者从不少中介处了解
到，由于面积大，要缴纳的供暖费
高，不少大户型暖气房忙着转租，
尽管价格有所下降，仍少人问津。

“这房子太大，现在真不好出
租，再过一个星期也不一定租出
去。”29 日，在兴华西路一房产中
介处，工作人员对一前来出租房

子的市民说。记者了解到，前来登
记房源的市民高先生和同事在颐
和园小区租住，自 6 月份开始，以
每月 1200 元的房租签了一年的合
同。“当时租房时没有谈到暖气的
事，我们两个年轻人不想用暖
气。”小高告诉记者，他租住的房
子面积将近 130 平方米，每平方 23
元暖气费，需要交近 3000 元暖气
费，他们觉得压力相当大。

“我们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
才回家住，可以开空调，绝对用不
了 3000 元的电费。”小高说，房东
非要他们用暖，因为今年不交暖
气费的话，小区物业会拆掉供暖
的阀门，明年供暖的时候再安装
阀门还得再交钱。没办法，他们打
算把房子转租出去，但在中介处
登记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人租。

中介工作人员冯先生告诉记

者，不止这一家，在这里登记转租
的还有不少大户型暖气房，但现
在真不好租。“这部分转租的多是
必须供暖的大面积房子，面积多
在 120 平方以上，虽然精装修、家
具家电齐全，并且价格也比以前
低 200 元左右，但看房的人并不
多，甚至问的都很少。”冯先生介
绍，原来像这样的房子登记后，不
出两天准能租出去，但现在等两

个星期也不一定能租出去。
记者在一出租房屋的网站上

看到，也有不少转租的大户型房
源，但有的房源已经连续挂了一
个多星期，还没有租出去。“现在
一套 130 平方米的大户型房源和
一套 90 多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价
格相当，但小户型的房源抢着租，
大户型的房源却鲜有人问津。”向
阳路上一中介告诉记者。

一小区居民质疑开发商多收供暖费
物业：小区不是地热采暖，收 23 元仅能保本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北顺新城小区物业公司
刘经理表示，北顺新城属于自
己供热不假，但不是地热井供
热，而是使用供热机组烧冷水
供热，所以不能按照地热井供
暖价格收费。“小区去年供暖
率不到 50%，供热公司根本不
给供，按照供热公司的标准要
达到 85% 才会给供暖。”刘经
理说，为了保证业主能用上暖
气，开发商才购进了设备为居
民供热，上个采暖季由于供暖
率低，光是供暖这一项就赔了
三四万。

刘经理说，虽然小区供暖
率较低，但上个采暖季整个小
区供暖效果还不错，居民家里
一般都能达到 20℃ 以上，最
低的还能达到 18℃。“到目前
一共有 80 多位业主报名供
暖，供暖率相比去年大幅提
高，供暖效果肯定要比去年还
要好。”刘经理说，开发商曾经
核算了一下，按照预计的供暖
率，按照 23 元收取暖费也只
能保本。

“自己供暖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天气冷了可以提前
供，也可以晚停上几天。”刘经
理说，按照市政府规定，供暖
季是每年的 11 月 15 日至次
年的 3 月 15 日，上个采暖季
他们一直到了 3 月 20 日左右
才开始停暖。刘经理表示将于
本周六开始打水试压，只要不
出现大的故障，就开始试供
暖，逐渐把业主家里的温度升
上去。

物业>>

不是地热井采暖

23 元仅能保本

李女士说，他们的房子是
2009 年买的，当年就交了开口
费，房子一直到了去年才交工。

“本以为去年冬天能用上热电厂
的暖气，没想到开发商却说没法
采用热电厂集中供暖，打算用地
热井为小区供热。”李女士说，当
时开发商贴出通知按照建筑面
积 23 元/平方米收取暖费，可物
价局规定地热井供暖应该按照
使用面积 20 元/平方米收取，折
合成建筑面积才 15 元，开发商
一下子涨了 8 元钱。

李女士说，为了此事他们也
曾找过开发商，可开发商表示当
时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地热井供
热的文件已经失效，而且当时小
区供暖率仅为 50% 左右，所以才
会按照市政府的集中供暖价格
收费。

“既然文件失效了我们也没
有办法，当时按照 23 交了暖气
费。”李女士说，前些天物业公司
贴出收费通知，她去问了问还是
小区自己供，价格还是按照建筑
面积 23 元/平方米收取。“我本
来打算去交钱的，后来听说物价
局又重新下了文，地热井供暖还
是按照使用面积 20 元/平方米
收取，这样一来我们小区的收费
标准要比物价局定价高 8 元钱，
这样收费肯定是不合理。”

业主>>

小区供暖收费

比规定的高 8 元

记者咨询聊城市物价局工作
人员得知， 2009 年市物价局曾出
台《关于对城区地热井集中供热
临时价格的批复》，批复中明确
表示采用地热井供热的小区按照
使用面积 20 元 /平方米收取暖
费。但该文件在 2011 年 10 月 31

日失效了。
该文件失效后，不少地热井

供热小区出现了私自涨价现象，
为此 2011 年 11 月 11 日，聊城市
物价局又出台了《关于城区地热
井集中供热价格的函》，该函件
中明确表明，完全地热井采暖，

居民按照使用面积 20 元/平方米
收取，经营、办公用热按照使用
面积 23 元/平方米收取。“地热
井供热单位不得私自上调取暖
费，若出现私自涨价居民可以拨
打物价局举报电话 12358 电话进
行投诉。”

物价局>> 地热井供暖按使用面积 20 元/平方米收

29 日，北顺新城小区业主李女士拨打本报 8451234“问暖热线”反映，他们小区是开发商用地
热井供暖，去年开发商说物价局关于地热井采暖价格的文件失效了，是按每建筑平方米 23 元收
的取暖费。后来物价局又重新规定地热井采暖还是按使用面积 20 元/平方米。今年物业公司又要
按 23 元收取暖费。李女士质疑这种收费方式不合理。

北顺新城小区开发商自己供热取暖费却按照 23 元收。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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